行政强制流程图


需要鉴定





经查明确实与违法行为无关或者不再需要采取查封、扣押措施。





解除查封、扣押、先行登记保存等措施





违法事实成立






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没收违法物品





违法事实不成立或依法不应当予以查封扣押





七日内决定





违法事实成立








违法事实成立








须由主要负


责人同意





当场清点，开具清单，由当事人和办案人员签名或盖章，交当事人一份，并当场交付查封、扣押财物通知书，并告知权利





送交鉴定





当场清点，开具清单，由当事人和办案人员签名或盖章，交当事人一份，并当场交付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





查封财物





先行处理物品





责令暂停销售





先行登记保存证据





扣押财物





填写有关事项审批表，报部门负责人批准





报部门负责人审批立案后，开展调查








